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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福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持有個人資料之揭示・更正・利用停止・利用目的通知 申請書 

申請日 年 月 日 

申請者   印  

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要求個人資料的披露／更正／停止使用或通知用途者，請填寫以下必填項目，隨信附上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及事務規費，

以掛號寄至下方個人資料洽詢窗口，以利申請。再者，填寫的個人資料將用於申請內容的確認與聯絡（申請內容的通知）等。 

提出申請的個人資料（申請對象的個人資料） 

英 文 
 出生日期 

姓 名 
 

西 元 年 月 日 

地 址 
〒 

   電話號碼 ※為確認是否為本人，白天可能進行電訪。 

 

本人確認文件 

※請複印下列任1項並隨信附上 

□國民身分證  □居留証  □駕照  □戶籍謄本（僅需地址、姓名等必要事項） □住民票影本（僅需地址、姓名等必要

事項） □各種保險的被保險人證  □照護保險的被保險人證  □年金手冊  □恩給証書  □護照 

 

申請人的資料（申請人非本人時，也請填寫以下事項） 

英 文 
 出生日期 

姓 名 
 

西 元 年 月 日 

地 址 
〒 

電話號碼 ※為確認是否為本人，白天可能進行電訪。 

 

本人確認文件 

※請複印下列任1項並隨信附上 

□國民身分證 □居留証 □駕照 □戶籍謄本（僅需地址、姓名等必要事項） □住民票影本（僅需地址、姓名等必要事

項）□各種保險的被保險人證 □照護保險的被保險人證 □年金手冊□恩給証書 □護照 

 

申請披露的內容 
 

申請項目 
※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

□預約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註冊的個人資料 

 

 

申請內容 

請記載申請披露的內容（例如：地址等） 

備 考 
 

 

申請更正的內容 

 

請求項目 

※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

□預約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註冊的個人資料 

 

 

 

請求内容 

更正項目 
錯誤（現況） 正確 

□更正 

  

□追加 

  

 

□刪除 

  

※請勾選更正項目，並註明更正內容（或刪除項目）。 

備 考 
 



申請停止使用的內容 

 

申請項目 

※請勾選以下其中一項 

□傳送廣告郵件 □停止使用註冊的個人資料（註銷） 

 

 

 

申請內容 

請勾選停止使用的項目，並告訴我們希望停止使用的原因。 

備 考 
 

 

通知用途的內容 

 

 

 

 

申請內容 

 
請註明希望通知用途的項目或內容。 
※「通知用途」意指具體通知註冊之個人資料的項目使用於何種用途。 

備 考 
 

 

個人資料的收件處 

 

 

必備文件 

【本人】 

□申請書正本 □本人身份證明文件（請隨信附上上列其中之一的影印本） 

【非本人】 

□委託書 □本人在委託書上蓋章的印鑑證明書（委託書生效日起的3個月以內） 

□官方公告或家庭法院判決通知的副本（僅監護人） 

事務規費 每1件收取200元的事務手續費。請將手續費同額的郵政匯票與申請文件隨信附上。 
 

  

文件的郵寄地址 

 

【個人資料洽詢窗口】 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3號 

捷福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

「個人資料洽詢窗口」 

 

※關於申請結果的通知方法 

以書面形式的郵件（限本人簽收的郵件）通知申請者（寄送至申請書正本中記載的申請人姓名與地址）。此外，如符合未停止使用或披露等時，將附註該理由並通知。 

再者，接獲通知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，敬請諒解。 


